
2018 同等学力法学真题-主观题

一、名词解释。（5个*3分=15分）

1.立法体制。

解析：立法体制，主要是指立法权限划分的制度，涉及哪些国家机关具有什么性质、多大范

围的立法权限，以及享有不同性质、不同范围的立法权限的各国家机关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

相互关系。立法权限划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二是中央各机关

之间立法权限的划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立法体制，是由这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国家

结构形式、历史传统以及民族情况等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的。】

2.九卿圆审。

解析：九卿圆审，是明代重要的复审制度，凡是地方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经过二审后罪犯

仍不服判决者，则由六部尚书、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使九卿联合审判，最后报奏皇帝

裁决。明代会审制度虽然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缺陷，但对于减少冤假错案仍是有益处的。

3.平等权。

解析：平等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权利主体参与社会生活的

前提与基本条件。平等权既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实体性的权利，同时也是现实中实际运

行的权利。所谓平等权是指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

权利。【最后一句是重点】

4.刑讯逼供罪。

解析：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

供的行为。本罪具有以下特征：

本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

肉刑，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实施暴力打击，如殴打、吊打、捆绑以及其他方法

折磨人的肉体。变相肉刑，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

晒、车轮战等。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写警察刑讯取证也不算错，也算广义的逼供】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目的在于逼取口供。

5.营利法人。

解析：营利法人是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营利法人包括有限

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答出这句可以给 2 分】

营利法人经依法登记成立，依法设立的营利法人，由登记机关发给营利法人营业执照。营业

执照签发日期为营利法人的成立日期，设立营利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营利法人应当

设权力机构。

二、简答题。（3 个*5分=15分）

1.简述法律权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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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法律权利是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能或利益，它表现为权利享有者可以

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

法律权利的特点：

（1）反映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的行为自由，是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

的利益而采取的，由其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手段；

（2）法律权利的本质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

（3）权利是权利主体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决定是否实施的行为，因而权利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4）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离开义务就无法理解权利，它得到义务人的法律

义务的保证，否则权利人的权利不可能行使。【可写可不写】

一切法律权利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享有者有权向人民法院或者有关

主管机关申诉或请求保护。

2.简述法经的结构。

解析：《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传统成文法典。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在总

结春秋以来各国成文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法经》共分六篇： 一为“盗法”；

二为“贼法”，此二法是关于惩治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

三为“囚法”（也作“网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规定；

四为“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规定，“囚法” “捕法”多为程序法的范围；

五为“杂法”，是规定贼盗以外其他犯罪的篇目，主要规定淫禁、狡禁、嬉禁、徒禁、金禁

等“六禁”；

六为“具法”，是关于从重从轻、减免刑罚等定罪量刑通用原则的规定，相对于后世法典中

的总则部分。

《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是中国法制

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

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

的法典体例。【能答出“盗”、“贼”、“囚”、“捕”、“杂”、“具”并稍微解释一下也

至少有 3 分】

3.简述人格尊严权的特点。

解析：人格尊严是指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它是公民作

为权利主体维护尊严的重要方面。人格尊严的法律确认客观上表现为作为人应具有的人格权，

它是公民参加社会活动中应具有的资格，表明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格尊严的基本特点是：

（1）人格尊严是权利主体宪法地位的基础，集中反映了宪法所维护的人权价值；

（2）人格尊严是人格权的基础，具体包括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是以人的价值为核心

的权利体系；

（3）人格尊严与私生活权的保护有着密切的联系，保护私生活权的目的是为了尊重人格尊

严，使公民享有私生活领域的权利与自由。

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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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害。同时在《民法总则》《刑法》中也分别规定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

三、论述题。（2 个*10 分=20分）

1.试述教唆犯的构成要件及刑事责任。

解析：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犯罪分子。

教唆犯的特点是：本人不亲自实行犯罪，而故意唆使他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行犯罪。

成立教唆犯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构成要件】

（1）一是客观上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即用各种方法，唆使他人去实行某一具体犯罪。

（2）二是主观上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教唆行为会引起被教唆者

产生犯罪决意，进而实施犯罪，并且希望或放任教唆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教唆犯的主观方面，

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3）三是教唆的对象必须是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教唆犯的刑事责任：

（1）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2）教唆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3）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外，教

唆不满 14 周岁的人或无刑事责任能力者犯罪的，对教唆者应当按单独犯论处。这种情况在

刑法理论上称为间接正犯，即间接实行犯。【当前大纲中还是使用“间接正犯”一词】

2.试述民事活动中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原则。

解析：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绿色原则。

民法总则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这样规定，既传承了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

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其重要作用包括：

（1）一是确立国家立法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导向，即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重

要的考量因素；

（2）二是要求民事主体本着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从事民事活动，树立可

持续发展的观念；

（3）三是司法机关在审判民事案件，适用民事法律规定时，要加强对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保护。

绿色原则的内涵包括：

（1）有效率地利用资源。现代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与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

形成尖锐的冲突和矛盾。由于人口增长，发展速度加快，现代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对于发展的

承受能力已临近极限。解决这种冲突和矛盾的有效办法就是有效率地利用资源，由于资源利

用中冲突的加剧，民法典必须承担起引导资源合理和有效利用的功能。

（2）保护环境和生态。保护环境生态是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重要任务，立法机关早在 1989
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迄今为止，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保护环境的法律制度。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民法就不应当承担环境保护的使命。实际上，现代民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民法典必须反映资源环境逐渐恶化的社会的特点。

（3）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应当是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蓝天白云、绿树成荫的美丽国家。

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应当是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充分和谐的社会。为了保护好环境生态，

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必须要遵守民法的绿色原则，有效利用资源、保护好环

境生态。【其他言之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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